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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

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有

关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三力士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

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三力士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收购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签署本报告书摘要以及履行本报

告书摘要所涉及义务的能力。 

四、本次收购系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培生先生逝世而引

发的股份权益变动，收购人吴琼瑛女士、吴琼明女士通过继承的方式，金玉中女

士通过继承和共同财产分割的方式获得上市公司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

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

息或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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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汇具有如下意义： 

公司、上市公司、三力士 指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

摘要 
指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司章程》 指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收购报告书摘要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

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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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一 

姓名：吴琼瑛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621************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凤凰创新园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无 

最近五年任职情况：2018 年至 2019 年 11 月，担任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职务；2019 年 11 月至今，担任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吴琼瑛女士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

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

情形。 

（二）收购人二 

姓名：吴琼明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621************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凤凰创新园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无 

最近五年任职情况：曾任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总监；现任绍兴昉正贸易

有限公司监事职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吴琼明女士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

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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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三 

姓名：金玉中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30621************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凤凰创新园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无 

最近五年任职情况：退休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金玉中女士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

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

情形。 

二、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吴琼瑛女士为三力士实际控制人之一。除三力士及其子

公司之外，收购人吴琼瑛女士所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1 
浙江贝恩吉工业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贝恩吉”） 

1250 万 

美元 

吴琼瑛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

计持股 48.00%，并由吴琼瑛担

任董事长 

通过互联网销售

平台、经销网络

和直接供应系

统，向原始设备

制造商、经销合

作伙伴及终端用

户 /客户提供各

类工业品、方案

和服务 

2 
浙江集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集乘网络”） 
3333.33 

贝恩吉持股 100%，并由吴琼瑛

担任执行董事 

3 河南集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0 集乘网络持股 90.00% 

4 浙江气合科技有限公司 300 万美元 集乘网络持股 75.00% 

5 浙江集润润滑油有限公司 2000 
集乘网络持股 60.00%，并由吴

琼瑛担任董事 

6 
绍兴凤有初信息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 

吴琼瑛及其配偶郭利军合计持

有 100%的财产份额，并由吴琼

瑛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持有绍兴康特

宝医疗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和贝恩

吉股权外，无其

他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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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7 智乘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5000 吴琼瑛持股 60.00% 未实际经营 

8 
浙江奥博卫星通信技术 

有限公司 
1000 吴琼瑛持股 60.00% 未实际经营 

 

（二）除因本次收购而直接控制三力士及其子公司外，收购人吴琼明女士所

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 

1 
绍兴寻常惦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100 

吴琼明持股 100%并担任监事，

吴琼明的配偶莫勇飞担任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经营咖啡书吧 

2 绍兴昉正贸易有限公司 107 

吴琼明的配偶莫勇飞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针纺织品及原料

销售 

3 
浙江绍兴恒真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 
300 

吴琼明及其配偶莫勇飞合计持

股 100%，莫勇飞担任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 

针纺织品及原料

销售 

 

（三）收购人金玉中女士除因本次收购而直接控制三力士及其子公司外，不

存在其他控制企业。 

三、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三力士外，收购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四、收购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一）吴琼瑛女士和吴琼明女士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培生先生之女，

金玉中女士系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培生先生之配偶，金玉中女士与吴琼瑛女士、

吴琼明女士为母女关系，吴琼瑛女士和吴琼明女士为姐妹关系。 

（二）吴琼瑛、吴琼明、金玉中三人签订有《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三人在

持有公司股份期间保持一致行动，如各方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或因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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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进行协商的，则以吴琼瑛的意见作为各方共同的意见，各方应按该意见进行

提案或表决，确保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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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2023 年 2 月 11 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培生先生逝世。根据《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及绍兴市柯桥公证处出具的（2023）浙绍柯证民字第 704 号《公证

书》、（2023）浙绍柯证民字第 716 号《公证书》，金玉中女士、吴琼瑛女士、吴

琼明女士依法取得或继承吴培生先生生前持有的三力士相关权益的股份，导致收

购人拥有的三力士权益的股份发生变动。 

二、未来 12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如果收购人根据实际情况和需求在未来 12 个月内需要

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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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的具体情况 

（一）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吴培生先生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逝

世，其生前持有公司股份 230,112,000 股，占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729,596,474 股的 31.54%。 

（二）吴培生先生生前并未就三力士相关股东权益性资产的继承事项有过遗

嘱或遗赠事项，也不存在其他人对吴培生先生在公司的股东权益主张权利。 

（三）收购人吴琼瑛女士和吴琼明女士系被继承人吴培生先生之女，收购人

金玉中女士系被继承人吴培生先生之配偶。 

（四）根据绍兴市柯桥公证处出具的（2023）浙绍柯证民字第 704 号《公证

书》、（2023）浙绍柯证民字第 716 号《公证书》以及收购人签署的《协议书》，

前述吴培生先生生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一半份额作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由其配偶

金玉中女士取得，另一半份额作为吴培生先生遗产由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金玉中

女士、吴琼瑛女士和吴琼明女士继承。 

本次继承完成后，收购人合计持有公司 34.16%股份。收购前后，具体持股

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收购前 收购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吴琼瑛 18,895,940 2.59% 97,075,940 13.31% 

吴琼明 192,000 0.03% 30,572,000 4.19% 

金玉中 0 0.00% 121,552,000 16.66% 

（五）本次继承开始时间为被继承人吴培生先生死亡之日（即 2023 年 2 月

11 日）起计算。 

二、收购人所持公司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被继承人吴培生先生生前持有的 230,112,000 股公司

股份中，尚有 8,400 万股股份待解除质押。具体质押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名称 

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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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将在办理股份继承非交易过户前解除上述质押。 

除上述股份质押情形以外，收购人拥有的公司权益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吴培生 

54,000,000 23.47% 7.40% 
2020 年 4

月 23 日 

2023 年 4

月 23 日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个人资金 

需要 

21,000,000 9.13% 2.88% 
2021 年 4

月 23 日 

2023 年 4

月 23 日 

个人资金 

需要 

9,000,000 3.91% 1.23% 
2022 年 4

月 22 日 

2023 年 4

月 22 日 

个人资金 

需要 

合计 84,000,000 36.50% 11.5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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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继承及过户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得部分（非交易过户），

权益变动后吴琼瑛女士、吴琼明女士和金玉中女士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34.16%的

股份，且三人之间签署有一致行动协议，属于《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七项“因

继承导致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情

形，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后，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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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摘要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

避免对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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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收购人（签字）：                 

吴琼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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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页） 

 

 

收购人（签字）：                 

吴琼明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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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签字）：                 

金玉中 

 

年   月   日 

 

 


	收购人声明
	目 录
	释 义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二、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三、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四、收购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二、未来12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的具体情况
	二、收购人所持公司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四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